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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因醫療進步與城市發展，各國人口逐漸老化，台灣亦不例外。老人為社會

經濟較弱勢之團體，其所需要之協助，涵蓋醫療、經濟、社會、文化、就業等層面，特

別在因地理交通、文化差異及經濟困境影響下的偏遠地區，此種又老又窮的情況較都市

化程度高的地區更為嚴重。因此隨高齡化而來的問題，將牽動整個社會體系，此問題的

嚴重性使 2005 年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與 2010

年總統馬英九不約而同將日趨嚴重的人口老化視為新的社會挑戰，進而將人口議題提升

至國家安全層次。 

然長期以來，此類社會議題大多期望透過政府力量、輔以市場機制為解決方法，但

面對全球化快速、治理體系與行為者網絡複雜化影響下，此一問題已非依賴單一政府或

部門所能解決，而須依靠跨部門治理（cross-sector governance），整合政府、企業與非營

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資源，共同承擔責任，進而解決供給與需求間的歧異，

避免在有限資源下，公共資源的重複投入而形成的浪費。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台東地區的老人福利為主題，透過科際整合之取向，以跨部門

治理觀點，探析與整理跨部門治理運用於老人福利之經驗，並歸納相關成果與趨勢，分

析其未臻完善之處；同時透過研究結果，回應台灣現階段老人福利所面臨的問題，並嘗

試提出跨部門治理機制與互動模式。 

 

關鍵詞：偏遠地區、老人福利、跨部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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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medical advancemen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is become gradually older, and there is exception in Taiwan. The old people have 

poor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his society. They need the med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employment. It is more difficult in remote areas to survive, because geographic transport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financial straits. According this,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in U.S. and President Ma in Taiwan will coincidentally worsening aging population 

considered as a new social challeng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For a long time, social issues like this, people want it will be solved by government 

forces, or by market mechanisms. Bu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speed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 and network, make the problem worse.  And 

this problem has not rely on a single government level or sector, it must solve by cross-sector 

governance. It mean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These three sectors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and then resolve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avoid the limited public resources to waste. 

In view of the abov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1)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in Taitung Area, and  (2) tries to provid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cross-sector governance analysis;  (3) to explore and analyze cross-sector governance 

experience to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in Taitung Area;  (4) to understanding how cross-sector 

work in Taitung Area, and summarized its operative framework;  (5) to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 for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Keywords: cross-sector goverance,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ro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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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有關本研究計畫提出之動機與背景，可從世界的老與窮趨勢、跨部門治理之必要性

與台東地區老人福利現況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 當世界變得又老又窮，偏遠地區更老更窮 

Ted C. Fishman於 2010 年以《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Fishman，2010）一書中提出由於識字率的提升、女性教育程

度的提高，導致現代社會出生率降低、公共醫療衛生進步與城市化發展，然而這些發展

也同時促使死亡率逐漸降低；如此一來，世界各國隨著工業化發展的趨勢與範圍而逐漸

老化，其並以美國佛羅里達州、伊利諾州、西班牙、日本、中國等例子說明老年化已成

為新世界共同的特徵，同時也點出日本、義大利、西班牙、南韓與台灣為世界上最老的

國家群。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依據聯合國之定義，65 歲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稱為

高齡化（ageing）社會；達 14%以上，稱為高齡（aged）社會；達 20%以上則稱為超高

齡（super-aged）社會。由世界人口統計數據觀之，2001～2010 主要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

佔總人口比率，其中日本於 2005 年（20.2%）、德國、義大利於 2007 年（分別為 20.1%、

20.0%）分別進入超高齡社會，英國、西班牙、瑞典則已進入高齡社會，其中除印度、

南非因出生率仍然維持 20‰以上 1，以致尚未進入高齡化國家外，其餘國家皆已進入高

齡化社會、往高齡社會邁進（內政部，2013）。 

從世界轉向台灣，依據經建會進行的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資料可知，台灣自

1993 年進入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後，預計將於 2018 年及 2025 年分別邁入高齡社會

及超高齡社會（經建會，2013）。如前所述，老人問題為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的產物，

由於家庭功能的逐漸衰微、現代社會少子化的影響，未來將是「食之者眾、生之者寡」

的狀況，亦即需要社會照顧與提供社會福利的高齡人口日增，但有能力供養老年人口的

生產人口越來越少，人口老化的問題將對社會逐漸形成重大的負擔（詹火生，2011）。 

而老人問題在偏遠地區將更為嚴重，因其多受地理因素影響，特別是山地與離島地

區，交通不便成為發展的障礙；另亦常因文化差異與經濟謀生不易，所得較其他地區大

幅降低，故居民往往成為弱勢團體；隨著年齡的增長，又老又窮的情況將較都市化程度

                                                 

1以 2011 年為例，粗出生率超過 20‰之世界主要國家僅菲律賓（25.3）、印度（22.8）與南非（15.5）；台

灣則為 7.2‰，為世界主要國家中出生率最低者，詳細資料請亦參閱內政國際指標

（http://sowf.moi.gov.tw/stat/national/list.htm）。 

http://sowf.moi.gov.tw/stat/national/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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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地區更為嚴重，進而成為偏遠地區的普遍現象。 

以台東地區為例，依據 2001～2012 年老年人口比例之變動趨勢（行政院主計處，

2013），台東縣自 2001 年 65 歲老年人口比例即居高不下，至 2012 年後，雖從數字上來

說，台東縣次於嘉義縣（16.04%）、雲林縣（15.49%）、澎湖縣（14.28%）、南投縣（13.94%）、

苗栗縣（13.54%）及宜蘭縣（13.33%），但也已高達 13.47%，即將進入 14%的高齡社會；

且因出生率持續降低，將使此議題更加嚴重。再者，與前者從相同年度的各縣市每人每

年可支配所得可知，台東縣的可支配所得於 2012 年有大幅成長，提升至 247.2 仟元，僅

高於雲林縣（233.0 仟元）、屏東縣（235.9 仟元）及彰化縣（237.9 仟元），與台南市（242.2

仟元）與彰化市（245.2 仟元）相當接近，顯示台東地區產業與平均所得的低落，老年

人口持續增加，但整體所得卻並未隨之增加，顯示又老又窮的現象已為現在進行式（行

政院主計處，2013）。 

另一點更值得重視的是，台東地區擁有約占總人口 35%的原住民人口。至 2010 年

底，全台東縣約有 30,0546 位 65 歲以上老人，其中有 8,669 人為原住民，比例約占三分

之一。而不同地區與部落之原住民族老人皆有其獨特之特質與差異性，如何依其特性提

供多元的福利服務方案亦為分析台東地區老人問題必須考量的關鍵因素。 

二、 跨部門治理之必要性 

長期以來，公共議題的焦點皆偏重於「國家」（政府）與「市場」（企業），但隨著

全球化的腳步、治理體系與行為者網絡的複雜化，當前的跨部門治理（cross-sector 

governance）則跨越此兩者，以公部門、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的資源，共同承擔公共責任；此種觀點跳脫傳統官僚結構、以政府為主之傳統途徑，凸

顯出 NPO 與其他部門間的特殊性（Lynn、Heinrich、Hill，2000；江明修、曾冠球，2009；

李柏諭，2011）。 

長期以來，老人問題皆由家庭、宗族提供照護，因家庭所提供之照顧在品質、效率、

可近性、有效性、便利性、可信賴性與經濟成本上的評價皆是最高的（許純敏、陳芬苓、

葉琇珊，1991）。然隨著人口結構和家戶型態的改變，包括國民平均所得提高、家庭聯

繫逐漸式微、非婚生比率較高、女性勞動力參與提升等等，加上老人福利需求越來越多

元，導致家庭已無法提供充分的老人服務，此時經濟尚有餘力者，可透過市場機制購買

所需的老人服務（福利私有化），然研究亦顯示許多家庭皆期盼政府能負擔照顧老人之

責任，故政府將在老人政策上扮演更積極主動的地位，國家公共支出結構必須大幅調

整，以因應老人福利之需求（Gelissen，2001；林萬億，2002；柯瓊芳，2002；陳燕禎，

2006；詹火生、林慧芬，2004）。 

然近年來老人福利的發展趨勢，使政府提供之服務已無法滿足老年社會之需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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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 Norman Johnson 的福利多元主義概念的出現後，政府在福利提供的有效性更加有

限。針對此點，茲將此趨勢之特性彙整為以下兩項：一、國際組織 OEDC（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與國際經驗顯示，世界各主要國家的老人

福利政策皆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基本指導原則，因此即使政府資源的投入也

無法滿足日趨增加且多元的老人需求（吳老德，2003；蘇麗瓊、黃雅鈴，2005）；二、

許多老人希望獲得的需求或服務，無法被納入政府服務提供的範圍（官有垣，2000b），

故現階段老人福利問題已非單一政府、單一部門之力所能解決，政府應結合企業、NPO

及其他部門（如社區）建構包含各項服務的完整服務體系的聲音越來越多（詹火生、林

慧芬，2004）。 

三、 台東地區老人福利現況 

老人需求（need）是多元而複雜的，老年化社會中的老年人口具有其獨特行為及規

範，特別是當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時，更需要確切掌握需求。欲提供適切的老

人福利，就必須了解老人的多層次需求，相關研究指出老年人的一般需求，包括：經濟

安全、健康醫療、居住安養、社會互動、生活安排、就業、教育、休閒娛樂、交通運輸、

家庭關係、溝通、生活（退休）適應、代間（親子）關係、身分認同、心理、受虐問題

等面向（Johnson，2005；王國慶，2005；吳正華，2009；吳老德，2003；林萬億，2006）。 

針對台灣老人狀況之調查，自 1986 年 12 月起即由行政院主計處進行人力資源調查

時附帶辦理「青少年及老人狀況調查」；1989 年則將兩者分別進行調查，並由行政院與

主計處合作規畫進行；至 1995 年則由內政部自行規劃辦理，分別於 2000、2002、2005

及 2009 年進行調查分析。以 2009 年之老人狀況調查為例，該調查主要內容在蒐集年滿

55 歲以上民眾在生活現況、健康狀況、經濟概況及各項老人福利措施需求，以提供有關

單位未來擬訂老人福利措施以及加強老人福利服務、就業服務、醫療照護與保健措施之

參考。由於其調查內容主要以老人現有狀況為主要範圍，並未針對其需求進行實際的調

查與分析，在效益上實屬有限；其次，該調查之抽樣方法採各縣市 55 歲以上人口佔總

人口之比例進行分層比例隨機抽樣，總樣本數為 5000 人，台東縣之樣本數為 90 位；顯

示目前針對老人需求之研究未能從偏遠地區之被服務者角度出發，使偏遠地區的老人缺

乏表達的管道，特別是在擁有超過三分之一原住民人口、具備多元種族文化的台東地區。 

即使以各縣市為研究對象的台東縣「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吳鄭善明，

2011），也顯示出台東縣政府提供之老人福利與需求間有重大之差異，然對此議題的相

關研究與改善方案的提出皆付之厥如，實有待學術界之關心與重視。 

貳、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之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透過科際整合之取向，分析如何在有限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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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透過整合政府、企業與 NPO 的跨部門治理，為偏遠地區提供適切的老人福利。 

一、 說明跨部門治理概念之意涵，及其現有之研究成果及發展方向。 

二、 探析與整理台東地區跨部門治理運用於老人福利之經驗，並歸納其實踐成果與

趨勢。 

三、 透過本研究之結論，回應台灣現階段老人福利所面臨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跨部

門治理機制與互動模式。 

參、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的是台東地區老人福利的跨部門治理分析，「跨部門治理」於現今公共

行政領域一個逐漸普遍之名詞，其所涉及之概念涵蓋公共管理的多元面向（Emerson、

Nabatchi、Balogh，2012），本研究計畫將嘗試將此概念運用至老人福利，並建構一具整

合性的理論架構。 

一、 跨部門治理的源起與意義 

「跨部門治理」亦被稱為「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協力式公共管

理」（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或「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經整合相

關文獻，大致可將而跨部門治理的興起歸納為以下幾個因素（Bryson、Crosby、Stone，

2006）：首先，外在環境的劇變使許多團體與組織在面臨公共議題時，遭受到極大的挑

戰，這些劇變包括全球化下的城市變遷、快速競爭的經濟發展、資訊傳遞的便利迅捷、

生活環境的品質要求及公共政策的複雜多變等等（Agranoff、McGuire，2003；

Amirkhanyan，2010；Magee，2003；Provan、Kenis，2008；Simo、Bies，2007；史美強、

蔡武軒，2000；李武育、陳薇如，2008；李柏諭，2011；林水波、李長晏，2005）；其

次，長期以來，由於對政府產能與成本嚴重落差，出現效能不彰的批評，加上民眾需求

日益多元，使得倡導分享政府權力的呼聲日漸高漲，而此種強調有限政府的意識，逐漸

形成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民營化（privatization）、預算刪除，進而促使「第三部門

政府」（third-party）的興起（Salamon，2002；Vigoda-Gadot，2003；陳定銘，2006；趙

永茂，2003）；最後，現今環境所面臨的議題，已無法由單一層級的政府單位或既存組

織獨立解決，無可避免的需要涉入各層級政府與民間組織，如此才能提供有效的解決途

徑（Clarke、Fuller，2010；Selsky、Parker，2005；莊麗蘭，2008；陳秋政，2008；鄭

讚源，2004）。 

綜合而言，以上議題之所以造成跨部門治理興起之原因在於，這些議題皆為制度上

或組織疆界或管轄權（jurisdiction）間所忽略或漠視的議題，這些議題通常也是較棘手

難解（wicked issues）的社會問題（Klijn、Koppenjan，2000），就如 Visser 曾論及跨部



 

共 36 頁，第 8 頁 

門治理，其認為：「對某議題負有責任並不意味著必須獨力完成，責任亦可為共同分享

的形式」（Austin、Seitanidi，2012）；再者，此類議題大多處於政策發展與執行的灰色交

接地帶（interface），因此跨部門治理可為其找到可行的解決方式（Hogg，2000）。根據

以上之說明，可將跨部門治理的原因可歸納為兩個「分析平台」（analytic platforms）：資

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與社會議題（social issues）（Selsky、Parker，2005）。 

欲對跨部門治理有深入之認識與理解，必先從「治理」概念開始。所謂「治理」意

指公部門及／或私部門的治理行動，依據 Ostom 於 1990 年所提出之集體行動的演化制

度中所言，治理涉及「一套用來規範個人和群體行為的既定規範與規則」（Ostrom，

1990）；治理亦可被視為「法律、規則、管轄決策及限制、規定即能提公共財貨和服務

的政體」，在此過程中其組織結構、行政過程、管理判斷、誘因與規則系統、行政哲學

及聯合以上要素的界線是模糊的（Lynn、Heinrich、Hill，2000，2001）；O’Leary, Bingham 

& Gerard（2006）則將治理視為影響公部門、私部門和公民組織的決策和行動的一連串

過程；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於 1995 年《我們的

全球夥伴關係》（Our Global Neighborhood）報告中亦指出，治理意指「各種公共或私人

組織、個人或機構為管理其共同事務，調和彼此利益與衝突，所採取持續而聯合的行動

過程」（江明修，2006）。綜合而言，本研究將治理定義為一組協調與監督的活動，目的

在於確保協力夥伴關係與制度的存續（Bryson、Crosby、Stone，2006；O'Leary、Gerard、

Bingham，2006）。 

就跨部門治理之意涵而言，其意指參與者跨越公共機關、政府各層級、公共、私人

及公民團體等組織，為實現公共目標而制定公共決策和管理的過程和結構（Emerson、

Nabatchi、Balogh，2012；McGuire，2002；江明修、曾冠球，2009）。此種跨越部門之

治理，部分學者著重於正式的、具共識後而從事追求公共目標的治理安排。依此定義，

跨部門治理必須包括以下六項準則：（1）最初須由公共機關與體系產生；（2）參與者必

須涵蓋非政府組織的角色；（3）參與者須直接參與決策過程，而非僅是公共機關的顧問

角色；（4）須為正式的組織型態，並為集體的合作；（5）目標為形成共識決；（6）重點

在於公共政策與管理（Ansell、Gash，2008）。Newman（2001）於研究時亦提出跨部門

治理須關注下列七點：（1）創造整合性、全局性的途徑，以發展並傳遞公共政策；（2）

克服部門間、象牙塔式等組織障礙所造成的管理問題；（3）透過部門間的政策重疊，以

主動共同協調與整合方式，降低交易成本；（4）傳遞較佳的政策結果，獲得中央、區域、

地方及社區等不同層級的好評；（5）改善所有部門間，傳遞服務的協調與整合性；（6）

針對政策發展或服務之提供，發展具創新開創性的途徑，整合不同部門間的專業知識與

成果貢獻；（7）增加財政資源，用以投資發展政府、企業與 NPO 間的夥伴關係與協力

業務（Newman，2001）。 

然值得說明的是，部分學者認為跨部門治理有一重要之前提，即「三方協力」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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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業與 NPO 三者之區別，在觀察分析多數跨部門治理議題時皆具有三個部門同

時、共同涉入其參與過程的現象，且此三方的涉入動機不同，依序為「履行政府職權與

提供公共服務、追求組織與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維護成員權益與實踐公益使命」，此亦

為跨部門治理的主要內涵（Provan、Kenis，2008；陳秋政，2008；鄭讚源，2004）。 

然上述定義受到其他學者批評，因其在定義上過於嚴苛，故亦有學者認為在建構政

府、企業、NPO 與非正式部門（社區及家庭）協力關係結構之過程中，應包括各種正式、

非正式、不定期的活動及持續的跨部門互動，不管其採取何種方式，其主要目的皆在於

透過不同部門參與者追求「共善」（public good）（Hamann、Kambalame、De Cleene、

Ndlovu，2008；Simo、Bies，2007；江明修，2006；林水波、李長晏，2005）。為能完

整呈現與建構偏遠地區之老人福利跨部門現況，本研究擬採取此較廣義內涵為跨部門治

理之定義，亦即本研究所指涉之跨部門治理將包括（一）公部門：各層級政府與（二）

私部門：企業、（三）第三部門：NPO 與非正式部門（社區及家庭）間之跨域協力，同

時在過程中包括正式、非正式、不定期的活動及持續的跨部門互動。 

二、 跨部門治理的運作機制 

在理解跨部門治理之意涵後，需進一步對其運作機制與架構做深入之分析，才能掌

握其間重要關鍵所在，並提供實務改善之基礎。欲對跨部門治理發展切實可用之分析架

構，須認知到跨部門治理涵蓋不同領域之範疇，包括公共行政、規劃、衝突管理與在不

同部門間的環境治理（Emerson、Nabatchi、Balogh，2012）。易言之，跨部門治理著眼

於強調不同部門在當代公共治理結構與公共服務傳遞過程中，均扮演不同之角色與功

能，從而營造出多樣性的跨部門協力治理機制，圖 1 中說明政府、企業與 NPO 在跨部

門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李柏諭，2011），其中 NPO 在此治理結構中，面對各種公民社

會需求時乃扮演相當重要的協力角色，因此在兩者共同發展合作方式與經營策略網絡

時，將成為進行跨部門治理研究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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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從「政府部門」到「第三部門」的跨部門治理機制 

資料來源：李柏諭（2011：46） 

由於各部門間涉及的過程與夥伴關係非常多元，為強調其複雜之過程，有學者以多

元組織跨部門社會夥伴關係（multi-organizational cross-sector social partnership）稱之，

並以策略規劃之模式加以分析研究，認為此跨部門過程可分為（1）系絡／夥伴關係最

初形成的模式，包括最初型態、溝通方式及決策過程；（2）夥伴關係合作進行協力策略

計畫形成的夥伴關係與計畫內容；（3）藉由夥伴關係間進一步完成協力策略規劃目標，

著手進行經過討論的協力策略執行；（4）個組織進行策略執行；（5）確認協力策略執行

的產出（Clarke、Fuller，2010）。 

然檢視目前有關跨部門治理文獻中，大多數研究乃著重於單一個案與公共政策之分

析，因此能清楚整合跨部門治理相關概念之研究仍屬少數，本研究回顧相關文獻，針對

跨部門治理運作機制之研究，並為其他學者所接用與引用者，以 Bryson、Crosby、Stone

（2006）於《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一文中所提出之「理解跨部門協力架構」（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圖 2）為代表，後續數位學者皆以此作為分

析跨部門治理之基礎分析架構及修改之依據（Ansell、Gash，2008；Emerson、Nabatchi、

Balogh，2012；Simo、Bie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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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理解跨部門協力架構 

資料來源：Bryson、Crosby、Stone（2006：45） 

在此架構中，Bryson、Crosby&Stone將跨部門治理分為幾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

為「最初狀況」（initial Condition），此部分指涉的是跨部門治理形成之前，必須考量的

因素包括各種複雜且充滿競爭和制度壓力的環境因素、單一部門在解決與面臨公共問題

最初狀況 

1.一般環境：變動、競爭及制度要素 
2.部門失靈 
3.直接來源：召集其他部門、對問題形成共

識、既存的關係與網絡 

產出與課責 

1.產出：公共價值、第一、二、三階效果及

彈性與再評估 
2.課責：輸入、過程與產出、成果管理系統、

與政治及專業擁護者的關係 

偶發事件與限制 

1.夥伴關係的類型 
2.權力的失衡 
3.競爭的制度邏輯 

過程（正式與非正式方式） 

1.形成共識 
2.建構領導團隊 
3.建構合法性 
4.建構信任關係 
5.管理衝突 
6.規劃 

結構與治理（正式與非正式方式） 

1.成員關係 
2.結構組成 
3.治理結構 



 

共 36 頁，第 12 頁 

時所產生的失靈現象 2及是否有某一相關組織進行推動與建立跨部門治理的機制；其

次，第二部分為「過程」部份，此部分包括所有涉及形成共識、建立領導團隊、合法性

（legitimacy）、信任、管理衝突與規劃的正式與非正式的過程；再者，進入「結構與治

理」部分，涉及成員關係、結構組成與治理結構等正式與非正式活動。 

其次，在進行這些活動的過程中，許多偶發事件與限制將影響上述的過程、結構與

治理，如夥伴關係之類型、權力失衡及競爭的制度邏輯等等。經過這些歷程後，最後進

入產出與課責階段（Outcomes and Accountabilities），在產出部分，包括公共價值、第一、

二、三階效果及彈性與再評估；在課責部分，包括輸入、過程與產出、成果管理系統、

與政治及專業擁護者的關係。由以上之敘述與說明可知，創造與維持跨部門治理的困難

度相當高，其間涉及的利害關係人與領導、協調不同部門之挑戰為關鍵原因。 

肆、 研究方法 

為能清楚呈現與說明本研究，擬將研究架構呈現如圖 7。由架構圖中可知，本研究

主要分為五個部分：一、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相關資料蒐集與評析，此部分可分為三

類：跨部門治理的概念與理論說明、社會福利跨部門現況及老人需求分析說明。二、依

據供給與需求不同面向進行資料準備，在老人福利供給面，由跨部門治理的老人福利相

關部門分別進行，包括老人福利相關政府部門、企業資料及 NPO 名單，本研究以臺東

縣池上鄉為研究場域；需求面則以台東縣政府 65 歲以上人口為母體，依據族群、所屬

鄉鎮進行人口抽樣，以確保抽樣樣本能符合母體之屬性。三、實際進行跨部門供給及老

人福利各面向之需求調查。四、根據供給與需求間之差異與整合分析，提出研究結論與

具體的政策建議。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依供需分析中的供給與需求面，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供給面；二、需求面。在供給面方面，此階段主要進行老人福利供給者之資料蒐集，

包括提供老人福利的政府、企業與 NPO 等部門之相關資料。本階段使用文獻探討法為

主，蒐集與老人福利相關的各部門資料，以建構老人福利提供者之基礎。其次，待所有

資料收集完成後，即進入本研究的主要調查階段，在此階段中，延續前期的文獻探討法，

並輔以質化訪談法。使用文獻探討之理由為，透過蒐集、閱覽及期刊文獻、政府報告與

相關著作，可建構各部門與跨部門間所提供的老人福利措施；使用質化訪談法之理由，

                                                 
2部門失靈包括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指人民對政府績效，尤為公共財（public goods）之供

給無法盡如人意。Weimer 與 Vining 認為政府失靈發生之因，與民主政府之制度設計瑕疵相關。而「市

場失靈」則指現實社會不存在完全競爭市場之價格運作情形，且市場結構本身已有缺陷，以致形成公

共財、外部性與資訊不對稱等現象（江明修，2002）。當私人部門運用市場機制但無法滿足消費者之偏

好或需求時，NPO 便會產生；且因 NPO「不分配盈餘」之特性，使消費者消費時，信任該組織不因求

取利益而降低品質（Salamon，1994；Steinberg，2006；江明修，2002；馮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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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老人福利涉及多重面向與部門等多重面向，為求正確理解與掌握各部門治理間的角

色、過程與結構，擬將輔以質化訪談法，將文獻探討中所歸納出的結果進行確認、修正

與擴充。 

在需求面方面，為能將老人的福利需求轉化為可提供的服務，本研究的需求面調查

以量化的問卷為主。使用此方法之理由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老人，目的在了解老人

群體的需求，並嘗試從中獲得具有普遍性與代表性的需求原則（孟樊，2009）；而透過

問卷調查，可藉由與受測者接觸，並將抽象的需求概念轉化為實際的需求項目。本研究

以台東地區為調查區域範圍，包括台東縣各鄉鎮（共 15 個鄉鎮）及台東市；調查對象

（即母體）則以居住於調查區域範圍內年滿 65 歲以上之居民為對象；調查方法採用實

地訪問法，由訪談人員以面對面訪談方式進行。 

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兩個部分：供給與需求。首先，就供給面而言，以臺東縣池上鄉

為研究場域，進行質化研究分析；量化方面，則以調查問卷進行。相關結果分析如下： 

一、 臺東縣池上鄉供給分析 

截至 2015 年 9 月止，臺東縣池上鄉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越高齡社會的 14%，高達

18.96%，接近超高齡社會。為因應在地老人的需求，其結合公部門、企業及非營利組織，

發展出豐富的活動及成果。有鑑於此，本研究即以屬於偏遠地區的臺東縣池上鄉為案

例，採取Emerson, Nabatchi and Balogh（2012）提出之「協力治理整合架構」（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為研究架構；以老人服務之利害當事人為研究

對象，透過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以池上鄉各部門之相關人員做為訪談對象，在訪談

過程中以系統脈絡、驅動力、協力治理政體及協力行動、衝擊與適應等四個面向進行分

析與討論，有系統地分析現階段臺東縣池上鄉面臨人口老化與年壯年人口外流嚴重之雙

重困境，如何透過跨部門治理結構之建立，重現與提升當地老年人口之價值與福祉。 

（一） 系統脈絡 

如前所述，系統脈絡包含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及所有影響與被 CGR 影響之外在

因素，此系統脈絡隨著時間限制與影響協力的動態過程，同時此系統脈絡會形成生 CGR

之驅動力。以下將池上鄉老人服務所面對的系統脈絡訪談結果分述如下： 

（1） 人口外流嚴重，形成高齡化及獨居的社會現象 

池上鄉因缺乏產業，主要的生產活動為農業，因此青壯年人口外移嚴重，以致高齡

化問題日趨嚴重；其次，由於年輕人口的流失，獨居的照顧問題成為池上必須面臨的首

要問題。在者，池上鄉各村地理上的分散，使得提供老人服務變得更加困難。研究過程



 

共 36 頁，第 14 頁 

間，目前經營幼兒園的園長即點出目前池上鄉老人問題的關鍵所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孩子（青壯年人口外移），這邊最高學府只有國中，然後也沒

有工作機會，除了鄉公所一般都是種田，孩子沒辦法留在本地工作，所以必須離開

池上，到外地工作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父母老了那怎麼辦?第一個就是把父母接

過去，可是其實那邊的老人家他不願意到孩子那邊去。尤其是都市可能脫離種菜的

那些習慣，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孩子想要接，可是他不願意離開。（作者訪談：B1 

2015/03/20） 

從訪談資料中可知，因為地方產業的不足，由池上鄉離鄉背井前往都市工作的年輕

人們，非常希望能夠照顧家中年邁的父母，但因父母對鄉村生活的依戀，而不願意離開

家鄉；如此一來，過去家庭、宗族照顧老人的傳統力量已無法提供老人照顧，高齡化與

獨居成為池上鄉的普遍現象。 

（2） 多元族群文化的相互融合 

如前文所述，池上平原是由不同性質的人群，包括阿美族人、平埔西拉雅族人、客

家人、閩南人、日本人、布農族人，以及最後到來的外省人等等，但隨著相互交流，在

日常生活、婚姻關係及勞動市場中，各種族群形成融和的狀態。此種融合現象對於地方

事務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這邊的阿美族很有趣，他跟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他不一定住在山上，甚

至他可能住在客家庄裡面，甚至有的阿美族會講客家話，然後他們跟有姻親關係，

然後工作上老闆跟員工關係。（作者訪談：N1 2014/03/19） 

（3） 經濟發展的壓力衝擊傳統農業 

隨著池上鄉逐漸發展的觀光產業，隨之而來帶來的人潮、交通與問題，池上鄉公部

門與鄉民皆相當關心，這些問題的發展將影響池上的未來，因此如何平衡兩者間的歧異

成為目前最大的挑戰。但值得注意的事，面對這樣的發展議題，池上鄉的民眾亦積極參

與及表達意見，希望對池上的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此點可由在地一位關心池上未來發

展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觀察得知，該位理事長於訪談時表示： 

先前農田變成停車場的事情、腳踏車攬客的事情，這些事情都可能造成質變，

讓整個池上大環境與人的友善會質變。雖然在地公部門與鄉民意有針對此問題進行

努力，但目前仍在經濟發展與農業中拉鋸。我個人認為，地方的發展需要有經濟後

盾，可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持池上的環境樣貌才是比較永續的，所以在經濟發

展與環境永續之間需要平衡，雖然這很困難，但唯有以此為前提的發展，池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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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獨一無二，如果向任何一方靠攏，我們都可能會走向無法預測的未來。（作者

訪談：N3 2015/10/05） 

綜合以上，池上鄉面臨著內外部環境帶來的不同挑戰，在內部方面，長期人口外流

所形成的結構改變，隨之而來的高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在外部方面，則面臨在地觀光發

展帶來的發展問題。本研究聚焦於內部的高齡化需求提高，如何透過在地的跨部門力量

來解決，並且能夠在此過程中創造出老人的價值。 

（二） 驅動力 

 

在既有系統脈絡下，老人問題已成為池上鄉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在提供服務過程

中，不同部門的參與者抱著不同的動機前來，但即使如此，各部門的努力可讓地方的老

人服務促進老人們的生活品質。 

（1） 透過相聚增加長者的相互關心與互動，同時讓長者的價值被看見 

就一般社會的認知，老人服務的提供是因為老人生活能力的降低，因此需要的是被

關心、被照顧，透過照顧過程讓讓他們願意走出來與人互動，提升生活的能力與社會參

與。如同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所提到的，社區可透過活動來增加老人的活力。 

老人家最擔心的就是年紀大了被鎖在家裏，這樣對他們的心態不好，對他們的

健康與身體狀況也不好。在當時看到學校的學生到池上，看到樂齡的老師來教他們

畫畫，而且一開始是義務職的，兼職走了許多年，直到現在。（作者訪談：N3 

2015/10/05） 

除此之外，池上鄉公部門人員於訪談中提及的是，透過老人服務可以讓外地子的放

心工作，並且帶動社會其他老人可以更加努力生活，同時也可讓外地的遊子可以放新的

工作： 

老人如果能夠快樂平安就能夠讓他們的子弟更用心打拼，同時這些老人們健康

快樂，也可以帶給其他銀髮族照顧和力量。（作者訪談：G1 2015/08/05） 

（2） 對己身未來老後生活的擔憂 

除了照顧現有的老人外，對於己身未來老年後的生活是不同部門的成員共同的想

法。雖然提供協助的人目前並非老人，但是從現在的老人生活看到未來的自己，因此更

願意提供協助。特別是從事衛生保健的公部門人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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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用心來面對這個問題，然後怎麼來去推展，就是攸關我們以後的自己

的生活品質。就依我們自己來看說，我有一天如果我像他那樣的時候，我是要怎麼

辦？所以用這樣的思考模式來從事此項工作。（作者訪談：G3 2015/08/05） 

或者從事私人企業的部門主管亦認為這已經是社會不得不面對的趨勢： 

為什麼會對這個老人，因為我們覺得說我們慢慢在老，所以這個區塊是我們必

須去建構比較完整，而且現在的一個社會就是一個老人化的社會。（作者訪談：B1 

2015/03/20） 

（三） 協力動態 

（1） 有原則的參與 

在池上鄉老人服務跨部門治理的過程中，不論公部門、私部門或 NPO 等多位受訪

者接提到的共識為：公部門有其必要性，但亦有其制度上的限制，再加上由於經費的缺

乏，已無法提供更多的服務。有鑑於此，「以民間部門為主要力量，公部門進行協助，

特別是法令規章、制度規劃等面向的改善」成為雙方共同的協力準則；在此準則下，公

私部門在提供池上鄉老人服務的過程中，成為可以相互支援、互補不足的合作關係。 

大概 5、6 年前，池上的樂齡團體最早是由福原國小開班一年，一年後因主辦

人個人及經費因素而停辦。停辦後，有一位學員孩子覺得團體不能間斷，所以就找

我接續。剛開始我們都是自立的、自己找經費找老師。那後來發現很多的長者，他

們的腰椎不好，但我們的桌子較矮小，所以就找鄉公所是不是能移至圖書館，就這

樣那一直持續到現在。（作者訪談：B1 2015/03/20） 

其次，由於不同部門有不同部門的限制，因此可以透過民間的彈性，公部門的公共

角色去整合，以適時提供服務。此點對於 NPO 來說，由於這些團體的存在與宗旨即提

供服務，因此感受更是特別強烈。 

公部門有很多限制性，因此許多部分可以由民間來做，但公部門，可以多去關

心村里有那些獨居、弱勢長者，村幹事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穿針引線，然後再運用

一些民間組織，透過組織、公部門及民間自發性，其實串起來以後，以村里為單位，

就可以做到在獨居關懷或弱勢關懷做到關心的部分。另外，用民間來帶頭，公部門

來協助，可以吸引更多的資源進來。（作者訪談：N3 2015/10/05） 

如果說這個觀念能夠落實，我在想政府的資源…不要什麼都是政府、政府的，

沒有政府、沒有錢的話怎麼做。我們不需要去透過政府，也不需要透過企業。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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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果民間有一個力量的話，是不是我們對這樣的能夠做一個友善的關懷，我想這

是最快的。（作者訪談：N1 2014/03/19） 

（2） 共同的動機 

如前所述，池上鄉存在強而有力的人際網絡關係，透過居民間相互的交集與聯集產

生強大的連結力量；當需要時，長久累積的人際網絡關係讓彼此間有足夠的信任與相互

理解，同時也因此能夠共同完成所欲完成的目標與任務；易言之，這些網絡建構了池上

鄉豐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下即為從公部門、企業、NPO 及民眾等三個不同

部門說明有關老人服務協力關係的共同動機。首先是公部門提到的資源連結： 

我們就會做這個資源的連結，做資源的連結。（作者訪談：G3 2015/08/05） 

其次，企業與公部門間的相互信任與理解： 

政府做的蠻多的，民間也做得蠻多的。我們和鄉公所負責人員的關係也非常的

好，所以他跟我們的連結合作的非常好，只要有什麼問題負責人員馬上會告訴我

們，然後我們有什麼問題我們也會跟負責人員聯繫。在這個部分，我覺得他們真的

做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用公務的心態在做老人福利。如果能夠做一個媒

介、一個仲介，連絡他的子女做什麼樣的一個事情，我想大家能夠好好的把這個資

源做一個連結的話，工作量不會這麼的累、這麼的辛苦。（作者訪談：B1 2015/03/20） 

由上述的種種分析可知，透過既有的網絡基礎及持續合作所建構的信任關係，了解

和尊重不同部門的立場與利益，讓池上鄉的老人服務協力關係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並

逐漸成為 Emerson 等人（2012）所謂的合作「必要條件」（sine qua non）。 

（3） 聯合行動的能力 

在聯合行動能力中強調的是，跨部門協力的目的式產生共同期望的結果，不能被獨

立完成，因此須透過協力合作關係，已加強本身和其他雙方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力，同時

以群體培力（group empowerment）、民主合作的方式創造新的能力。 

在池上鄉老人服務過程中，首先各部門在相關服務中透過合作關係來完成任務，以

「半世紀的對話－地瓜農場」為例，其便是由池上一個全國性社會福利的 NPO 提出概

念想法，由池上鄉公所、其他民間組織與民眾所共同參與所進行的活動。參與此活動的

民眾提到此活動的得到各方的協助： 

以先前的地瓜農場為例，地瓜農場的概念是 NPO 所提出，但是在土地的提供

上面則是鄉公所的協助，後來機械、物資部分有得到協會的幫忙。（作者訪談：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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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5） 

然綜合上述所言，從池上鄉的老人服務模式中，可以發現 NPO 成為主導服務發展，

公部門成為協助與支援的角色。 

（四） 協力行動、衝擊與適應 

池上鄉老人服務透過各種協力行動，對於後續服務的進行有相當衝擊與適應效應。

依據 Emerson 等人（2012）所言，衝擊可以為物理環境、社會、經濟、政治的，也可以

是廣泛、累積性，且具長期影響力的。而適應則意指因跨部門協力合作關係，提升社會

與環境重要性，因應挑戰或機會的出現，並改變一般系統脈絡，同時建構更多的聯合行

動力量。對於池上鄉的老人服務跨部門協力行動所產生的衝擊與適應可分為以下三點： 

（1） 老人價值的創造與提升 

透過各部門的協力行動，樂齡班的繪畫課程不僅將阿嬤們的作品舉辦畫展，更出版

「千歲阿嬤話畫」，讓長者將過去的人生經歷，轉為藝術的表現，更使長者們的創造能

力與價值受到社會的肯定。一方面，透過各種活動，讓長者與年輕一輩相互交流，感受

年輕人的年輕與活力： 

我發現阿公阿媽跟我們在一起和老一輩的人在一起，會有那個笑容是不一樣

的，跟老一輩的阿公阿媽談心，談到心裡的時候是一種安慰，跟越年輕的人在一起，

笑容是越燦爛，然後看到的好像是希望，那突然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我覺得應該

讓孩子跟長輩有更多的機會在一起，所以那時候才有想到地瓜農場的概念。（作者

訪談：N1 2014/03/19） 

另一方面，在樂齡班的課程中更透過代間學習，與課程設計，讓長者們由原有的封

閉保守轉為開放： 

比如說他們有童玩，他們會做的啦，然後那一天我們就會請小朋友來，他們就

覺得原來我可以做這些事情，他們就很高興，然後被認同。他們有很多才藝的，你

就可以請他來講，他們會很有成就感。或者就像我們有一個超人阿公，他就在這邊

得到他的一個肯定，所以他好高興，只要聽到超人阿公，他就玩的很高興，所以他

就覺得，這邊怎麼這麼好玩，就慢慢慢慢的，我想這是觀念的轉變。（作者訪談：

B1 2015/03/20） 

長者們的成就逐漸成為池上鄉的榮耀，這些成果同時也逐漸受到各方肯定，形成正

向的回饋，各部門也規劃於未來投入更多的資源提供服務，例如：老人日托站、短期留

宿的銀髮福氣站，提供康復巴士、醫療與陪伴服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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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地服務範圍的延伸與整合 

經由目前跨部門協力的關係建構的成功，對於池上鄉居民而言，未來的服務範圍將

會更將擴大，並整合其他需要服務的對象。 

從目前老人服務的範圍，仍以健康的老人為主，雖然已有部分 NPO 著手進行此類

對象的服務，但整體而言仍有所不足；因此未來將擴展此部分的服務對象，使整體服務

更加完整，建構池上老人服務安全網。 

目前池上老人家會出來的都是可以行動的、健康的，這一段比較不用擔心，他

們參與度也比較開放，但其實應該回過頭來談行動不便的，雖然已有在服務中，但

仍需要再做多一點。可以行動的參加繪畫班、參加老人會，這些都不用擔心，這些

只要在活動的導入，然後他們可能都可以玩得很開心，此部分已經很成熟，擔心的

是那些還未被關心到的更弱勢的老人家。（作者訪談：N3 2015/10/05） 

由於對於老人而言，不同世代間的交流與學習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此除了老人

外，將年輕一代納入服務的一部分；甚至以此為基礎，做為整體服務的一部分，讓所有

需要服務的對象，都可加以整合。 

如何連結老人家，老跟少的精神我們所要延續的，現在的角色或許是老者，但

希望我們有不同的位置去看，用這樣的方式跟年輕人對話。老人家是一個資源，像

之前老人家要幫助老人家，都是在之前就這麼說，甚至說可以把照顧小孩也納入，

雖然不是我們的長者，但這就是一個平台，小孩過來長者過來，共同照顧，就慢慢

的，這條路應該是正確的路，不能停。讓每個人，後來我們有很大的共識，讓參與

的人都可以去實現自己想要的東西，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在這個平台，是讓大家

獲得自己想要的。（作者訪談：P3 2015/03/24） 

（3） 外來資源範圍的擴散 

從訪談中可知，不論何種服務，資源都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對於處於偏鄉

的池上而言。為能尋找與取得資源，將已完成的服務傳遞出去，並且連結更多的在地力

量（非政府的），讓大家能夠參與，才能吸納更多的外來資源。如同公部門人員所言： 

依我們的立場，我們怎麼去協助這些有需要的人，社會有很多資源，就是說大

家一起來做。（作者訪談：G3 2015/08/05） 

二、 臺東縣需求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老人，目的在了解老人群體的需求，並嘗試從中獲得具有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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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代表性的需求原則（孟樊，2009）；而透過問卷調查，可藉由與受測者接觸，並將

抽象的需求概念轉化為實際的需求項目。本研究以台東地區為調查區域範圍，包括台東

縣各鄉鎮（共 15 個鄉鎮）及台東市；調查對象（即母體）則以居住於調查區域範圍內

年滿 65 歲以上之居民為對象；調查方法採用實地訪問法，由訪談人員以面對面訪談方

式進行。 

本問卷於 2015 年 4 月初進行問卷發放，至 7 月 30 日完成問卷回收，本問卷調查總

發放問卷份數為 1000 份，總回收份數為 820 份，問卷回收率 82%；剔除填答不完整者，

有效問卷計 80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0.3%。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問卷資料鍵入與

統計分析。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針對基本資料次數分配、百分比呈現，以瞭解研

究樣本基本特性；其次針對不同需求面向進行分析，以下為研究結果之分析：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方面，以女性居多，占 61.0%；就族群方面，則以原住民所占比率較高，占

67.5%；就年齡區間方面，以 65~74 歲之比例最高，占 45.6%，其次為 75-84 歲，占 29.0%，

95 歲以上者僅占 0.4%；就教育程度方面，則以不識字占最大多比例，占 31.8%；就居

住型態方面，約有 31.0%為夫妻倆同住、23.3%與兒女同住，但仍有 24.8%為獨居；就伴

侶狀況而言，50.1%目前仍為有婚姻的有偶狀態，然亦有高達 41.1%處於喪失另一半的

無偶狀態；就居住地而言，以台東市所占比率最高，占 15.4%；其次為卑南鄉 14.8%、

池上鄉 10.6%、成功鎮 9.5%等，；而以海端鄉所占比率最低，僅占 1.2%。就老人的身

分福利別與經濟狀況而言，高齡受訪者中有 94.3%為一般戶、2.2%為中低收入戶，有 3.5%

為低收入戶。 

yishan
註解
“Marked”的設定者是“y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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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N=803） 

基本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基本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13 38.9 

伴侶狀況 

有

偶 
已婚 402 50.1 

女 490 61.0 同居 14 1.7 

族群 
原住民 542 67.5 

無

偶 

未婚 31 3.9 

非原住民 261 32.5 喪偶 330 41.1 

年齡 

55-64 歲 153 19.0 離婚 21 2.6 

65-74 歲 366 45.6 分居 5 0.6 

75-84 歲 233 29.0 

居住地 

台東市 124 15.4 

85-94 歲 48 6.0 卑南鄉 119 14.8 

95 歲以上 3 0.4 鹿野鄉 51 6.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56 31.8 延平鄉 20 2.5 

識字 241 30.0 關山鎮 51 6.4 

國小 205 25.5 池上鄉 85 10.6 

國中 63 7.8 海端鄉 10 1.2 

高中職 33 4.1 太麻里 58 7.2 

大專/大學 4 0.5 金峰鄉 15 1.9 

研究所以上 1 0.1 達仁鄉 16 2.0 

居住型態 

獨居 199 24.8 大武鄉 24 3.0 

夫妻倆 249 31.0 東河鄉 56 7.0 

與兒女同住 187 23.3 成功鎮 76 9.5 

三代同堂 122 15.2 長濱鄉 59 7.3 

隔代同住 
（與孫子女） 

32 4.0 綠島鄉 14 1.7 

親戚 8 1.0 

蘭嶼鄉 25 1.7 安養機構 3 0.3 

其他 3 0.4 

是否領取

津貼 

是 683 85.1 
身分福利

別 

一般戶 757 94.3 

否 120 14.9 
中低收入戶 18 2.2 

低收入戶 28 3.5 

（二） 各需求面向分析 

在老人需求面向共分為七項：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活照顧、老人保護、心理與

社會調適及休閒育樂活動。相關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1） 整體分析 

台東縣老人在各項需求之平均滿意程度得分，各構面中以「心理與社會調適」（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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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滿意度居首位，其次為「休閒育樂活動」（72.0 分）、「生活照顧」（71.3 分）、「老

人保護」（64.3 分）、「健康維護」（64.0 分）；平均滿意程度最差者為「經濟安全」（57.5

分），顯示目前老人需求以經濟安全最需要改善。 

表 2 台東縣老人各需求滿意度平均分數（N=1263） 

序 構面 
題

數 
總分 

平均數±標準

差 
相對分數 

排序 

1 經濟安全 4 20 11.5±4.6 57.5 6 
2 健康維護 4 20 12.8±3.5 64.0 5 
3 生活照顧 8 40 28.5±3.7 71.3 3 
4 老人保護 6 30 19.3±3.2 64.3 4 
5 心理與社會調適 3 15 11.1±2.2 74.0 1 
6 休閒育樂活動 1 5 3.6±0.6 72.0 2 

（2） 各鄉鎮分析 

若以各鄉鎮進行分析，則「經濟安全」，以延平鄉平均滿意度 3.65 分為最高分、金

峰鄉 2.13 分為最低分；「健康維護」，以東河鄉 3.61 分為最高分、海端鄉 2.60 分為最低

分；「生活照顧」，以太麻里鄉的 3.84 分為最高分，達仁鄉的 3.13 分為最低分；「老人保

護」，以海端鄉 3.95 分為最高分、大武鄉 2.80 分為最低分；「心理與社會調適」，以海端

鄉 4.60 分為最高分、大武鄉 2.89 分為最低分；「休閒育樂活動」，海端鄉 4.00 分為最高

分，鹿野、綠島與蘭嶼則同為 3.00 為最低分。 

表 3 各鄉鎮老人於各需求項目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經濟安全 2.69 2.58 2.38 3.65 3.48 3.65 2.90 2.66 2.13 2.72 2.41 3.54 2.90 2.82 2.79 2.21 2.89 

2 健康維護 2.88 3.21 3.37 2.80 3.31 3.45 2.60 3.58 3.15 3.05 3.31 3.61 2.90 3.34 2.77 2.99 3.20 

3 生活照顧 3.52 3.51 3.34 3.63 3.76 3.70 3.79 3.84 3.55 3.13 3.28 3.46 3.77 3.56 3.15 3.34 3.57 

4 老人保護 3.16 2.82 2.97 3.05 3.00 3.31 3.95 3.49 3.05 3.05 2.80 3.43 3.59 2.98 2.93 3.00 3.16 

5 心理與社會調適 3.85 3.36 3.02 3.90 4.09 3.75 4.60 4.09 3.18 3.06 2.89 4.18 4.10 3.54 3.00 3.44 3.70 

6 休閒育樂活動 3.69 3.46 3.00 3.90 3.90 3.73 4.00 3.90 3.20 3.44 3.00 3.86 3.96 3.51 3.00 3.00 3.61 

（3） 各需求面向分析 

以經濟安全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4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經濟安全現況的滿

意度。第 1 題「您對目前的生活費多寡狀況的滿意程度感到……」，以池上鄉滿意度最

高，平均值達 3.79 分、金峰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2.27 分；第 2 題「當您生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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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所需要的醫療費用的滿意程度感到….」，以延平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65 分、

蘭嶼鄉滿意度最低，為 2.12 分；第 3 題「若有一天您無法行動，您對所需的醫療費用的

滿意程度感到….」，以延平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65 分、金峰鄉滿意度最低，為 2.07

分；第 4 題「您對於您的未來生活經濟來源的滿意程度感到….」，以延平鄉滿意度最高，

平均值達 3.65 分、金峰鄉滿意度最低，為 2.07 分。 

表 4 各鄉鎮老人於經濟安全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目前的生活費多寡狀況的滿

意程度感到…… 
2.82 2.66 2.47 3.65 3.55 3.79 2.90 2.67 2.27 2.88 2.50 3.55 2.92 2.83 2.86 2.40 2.96 

2 
當您生病時，您對所需要的醫療

費用的滿意程度感到…. 
2.67 2.63 2.47 3.65 3.47 3.60 2.90 2.66 2.13 2.69 2.42 3.55 2.91 2.83 2.79 2.12 2.89 

3 
若有一天您無法行動，您對所需

的醫療費用的滿意程度感到…. 
2.64 2.58 2.31 3.65 3.47 3.60 2.90 2.66 2.07 2.63 2.37 3.55 2.91 2.81 2.79 2.16 2.86 

4 
您對於您的未來生活經濟來源的

滿意程度感到…. 
2.62 2.45 2.25 3.65 3.41 3.60 2.90 2.66 2.07 2.69 2.33 3.52 2.88 2.80 2.71 2.16 2.83 

以健康維護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4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健康維護現況的滿

意度。第 1 題「您對於目前的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感到….」，以太麻里鄉滿意度最高，

平均值達 3.57 分、金峰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2.40 分；第 2 題「您對於目前所接受

的健康照顧狀況（平日保健）的滿意程度感到….」，以鹿野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00

分、海端鄉滿意度最低，為 2.60 分；第 3 題「您對於目前的健康檢查狀況（預防保健）

的滿意程度感到….」，以太麻里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59 分、海端鄉滿意度最低，

為 2.60 分；第 4 題「您對於目前的醫療照護狀況的滿意程度感到….」，以東河鄉滿意度

最高，平均值達 3.61 分、綠島鄉滿意度最低，為 2.36 分。 

表 5 各鄉鎮老人於健康維護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於目前的健康狀況的

滿意程度感到…. 
2.84 2.92 2.98 2.80 3.29 3.49 2.60 3.57 2.40 2.75 2.83 3.61 2.89 3.36 2.93 3.20 3.11 

2 
您對於目前所接受的健康

照顧狀況（平日保健）的滿

意程度感到…. 
2.95 3.43 4.00 2.80 3.31 3.45 2.60 3.59 3.33 3.25 3.88 3.61 2.91 3.36 2.86 2.9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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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對於目前的健康檢查狀

況（預防保健）的滿意程度

感到…. 
2.88 3.30 3.31 2.80 3.31 3.42 2.60 3.59 3.47 3.25 3.38 3.61 2.91 3.34 2.93 2.92 3.22 

4 
您對於目前的醫療照護狀

況的滿意程度感到…. 
2.84 3.17 3.18 2.80 3.31 3.44 2.60 3.59 3.40 2.94 3.17 3.61 2.91 3.32 2.36 2.92 3.16 

以生活照顧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8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生活照顧現況的滿

意度。第 1 題「您對於目前生活所受到的照顧狀況（關懷）滿意程度感到….」，以鹿野

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69 分、達仁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3.38 分；第 2 題「您

對於目前的三餐滿意程度感到….」，以關山鎮、太麻里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55 分、

鹿野鄉滿意度最低，為 3.12 分；第 3 題「您對於目前的日間照顧滿意程度感到….」，以

太麻里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55 分、鹿野鄉滿意度最低，為 3.06 分；第 4 題「您

對目前的居家服務制度滿意程度感到….」，以金峰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07 分、東

河鄉滿意度最低，為 2.84 分；第 5 題「您對於疾病／住院時所接受的照顧狀況感到…. 」，

以延平及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00 分、綠島鄉滿意度最低，為 2.86 分；第 6

題「您對於目前的安養機構滿意程度，感到….」，以鹿野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04

分、東河鄉滿意度最低，為 2.64 分；第 7 題「若有一天您無法行動時，您對所需的照顧

（輔具提供等）滿意程度感到….」，以太麻里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62 分、大武鄉

滿意度最低，為 2.92 分；第 8 題「您對於目前的長期照顧制度滿意程度感到….」，以太

麻里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57 分、東河鄉滿意度最低，為 2.66 分。 

表 6 各鄉鎮老人於生活照顧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於目前生活所受到的照顧狀

況（關懷）滿意程度感到…. 
4.19 4.39 4.69 4.15 4.61 4.35 4.40 4.55 4.47 3.38 4.21 4.25 4.42 4.15 3.43 3.92 4.32 

2 您對目前的三餐滿意程度感到… 4.11 3.92 3.12 4.15 4.55 4.35 4.40 4.55 4.33 3.44 3.21 4.20 4.42 4.07 3.43 3.92 4.09 

3 
您對於目前的日間照顧滿意程度

感到…. 
3.99 3.80 3.06 4.15 4.43 4.35 4.40 4.55 4.33 3.31 3.25 4.16 4.42 4.02 3.50 3.92 4.03 

4 
您對目前的居家服務制度滿意程

度感到…. 
2.88 2.92 3.02 2.90 2.92 3.02 2.90 2.97 3.07 3.00 3.00 2.84 2.96 2.98 3.00 2.96 2.95 

5 
您對於疾病／住院時所接受的照

顧狀況感到…. 
3.72 3.95 3.82 4.00 3.90 3.71 4.00 3.98 3.20 2.94 3.71 3.95 3.96 4.07 2.86 3.12 3.80 

6 
您對於目前的安養機構滿意程

度，感到…. 
3.01 3.00 3.04 3.00 2.94 2.99 3.00 2.97 3.00 3.00 3.00 2.64 3.00 3.00 3.00 2.96 2.97 

7 若有一天您無法行動時，您對所 3.23 3.15 2.98 3.45 3.53 3.40 3.70 3.62 3.00 3.00 2.92 2.95 3.51 3.10 3.07 2.96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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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照顧（輔具提供等）滿意程

度感到…. 

8 
您對於目前的長期照顧制度滿意

程度感到…. 
3.03 2.97 3.00 3.25 3.22 3.40 3.50 3.57 3.00 3.00 2.92 2.66 3.45 3.12 2.93 2.96 3.13 

以老人保護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6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老人保護現況的滿

意度。第 1 題「您對於目前保護受虐老人的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

值達 4.00 分、綠島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2.93 分；第 2 題「您對於目前保護被遺棄

老人的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00 分、大武鄉滿意度最低，為

2.88 分；第 3 題「您對於目前解決老人被忽略照顧的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

高，平均值達 3.90 分、大武鄉滿意度最低，為 2.67 分；第 4 題「您對於目前協助老人

被隔離的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3.90 分、大武鄉滿意度最低，

為 2.67 分；第 5 題「您對於目前協助老人因故（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

務），以致財產被侵占的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00 分、卑南、

大武鄉滿意度最低，為 2.92 分；第 6 題「您對於社會對於老人保護的認知狀況感到…」，

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00 分、大武鄉滿意度最低，為 2.88 分。 

表 7 各鄉鎮老人於老人保護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於目前保護受虐老人的狀況

感到…. 
3.31 2.99 3.00 3.05 3.18 3.60 4.00 3.67 3.07 3.19 3.00 3.57 3.96 3.19 2.93 3.00 3.33 

2 
您對於目前保護被遺棄老人的狀

況感到…. 
3.31 2.92 2.98 3.05 3.08 3.60 4.00 3.66 3.00 3.00 2.88 3.54 3.96 3.19 2.93 3.00 3.30 

3 
您對於目前解決老人被忽略照顧

的狀況感到…. 
3.02 2.68 2.94 3.05 2.86 3.02 3.90 3.31 3.07 3.00 2.67 3.30 3.21 2.78 2.93 3.00 3.00 

4 
您對於目前協助老人被隔離的狀

況感到…. 
3.01 2.68 2.94 3.05 2.88 3.02 3.90 3.31 3.07 3.00 2.67 3.30 3.21 2.78 2.93 3.00 3.00 

5 
您對目前協助老人因故（心神喪

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

務），致財產被侵占的狀況感到… 

3.31 2.92 2.98 3.05 3.14 3.60 4.00 3.66 3.00 3.00 2.92 3.46 3.96 3.12 2.93 3.00 3.30 

6 
您對於社會對於老人保護的認知

狀況感到…. 
3.30 3.00 2.98 3.90 3.29 3.73 4.00 3.84 3.00 3.00 2.88 3.61 3.96 3.15 2.93 2.96 3.37 

以心理與社會適應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3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心理與社會

適應現況的滿意度。第 1 題「您對社會對於老人的接納程度感到….」、第 2 題「您對社

會幫助您適應社會的狀況感到….」及第 3 題「您對因故成為社會邊緣者的老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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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平均值達 4.90 分、大武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分別為 2.92、2.88

及 2.88 分。 

表 8 各鄉鎮老人於心理與社會適應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社會對於老人的接納程度感

到…. 
3.98 3.45 3.02 3.90 4.18 3.75 4.90 4.21 3.27 3.06 2.92 4.34 4.17 3.58 3.00 3.44 3.77 

2 
您對社會幫助您適應社會的狀況

感到…. 
3.94 3.42 3.02 3.90 4.18 3.75 4.90 4.21 3.27 3.06 2.88 4.34 4.17 3.56 3.00 3.44 3.76 

3 
您對因故成為社會邊緣者的老人

感到… 
3.62 3.22 3.02 3.90 3.90 3.73 4.00 3.86 3.00 3.06 2.88 3.86 3.96 3.47 3.00 3.44 3.56 

以休閒育樂活動方面而言，此方面共 1 題，主要目的在了解老人對於休閒育樂現況

的滿意度。第 1 題「您對於您的休閒育樂活動狀況感到…..」，以海端鄉滿意度最高，

平均值達 4.00 分、鹿野、綠島及蘭嶼鄉滿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3.00 分 

表 9 各鄉鎮老人於休閒育樂活動滿意度平均得分表 

序 題目 
台

東

市 

卑

南

鄉 

鹿

野

鄉 

延

平

鄉 

關

山

鎮 

池

上

鄉 

海

端

鄉 

太

麻

里 

金

峰

鄉 

達

仁

鄉 

大

武

鄉 

東

河

鄉 

成

功

鎮 

長

濱

鄉 

綠

島

鄉 

蘭

嶼

鄉 

總 
 
計 

1 
您對於您的休閒育樂活動狀況感

到… 
3.69 3.46 3.00 3.90 3.90 3.73 4.00 3.90 3.20 3.44 3.00 3.86 3.96 3.51 3.00 3.00 3.61 

（4） 老人對跨部門治理之期望 

除以上之量化問卷外，本研究亦以開放型問題，詢問老人有關跨部門治理之問題。

首先是政府應加強之項目，所有受訪者中有 318 位針對此問題提供答案，其中以「加強

老人生活照顧、福利及活動」共 57項最高，其次為「改善交通（基礎建設、公車、接

駁車）」46項、「改善醫療」46項、「提供生活、工作及交通補助」33 項及「關懷一般、

身心障礙及獨居老人」21項。 

表 5 台東縣老人認為政府應加強之項目分析（N=310） 

序 原因說明 次數 
1 加強老人生活照顧、福利及活動 57 
2 改善交通（基礎建設、公車、接駁車） 46 
3 改善醫療 46 
4 提供生活、工作及交通補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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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懷一般、身心障礙及獨居老人 21 
6 改善日間據點、長期照顧 17 
7 提供居家服務及調整門檻 12 
8 照顧貧窮、低收或弱勢家庭 12 
9 提供更多工作機會，讓老人及小孩可工作 11 
10 規劃周遭的環境  9 
11 無障礙環境 9 
12 小孩(孫子)福利加強 7 
13 改善教育 5 
14 加強對原住民的權益與服務 4 
15 公務流程過於繁雜，老人相關規定應簡化 4 
16 政黨鬥爭、公權力不彰，政府無能 3 
17 治安 2 
18 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 1 
19 建置老人社區 1 
20 改善住宅 1 
21 其他 9 

陸、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東地區的老人福利為主題，透過科際整合之取向，以跨部門治理觀點，

探析與整理跨部門治理運用於老人福利之經驗，並歸納相關成果與趨勢，分析其未臻完

善之處；同時透過研究結果，回應台灣現階段老人福利所面臨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跨部

門治理機制與互動模式。為達此目的，本研究以質化與量化兩種方法同時進行研究，相

關研究結論如下： 

在質化研究方面，本研究以池上鄉的老人服務作為研究對象，依此做為跨部門治理

之案例，分析該鄉有何特殊性，能在資源匱乏之地區創造出如此豐碩的成果，再創老人

的價值。為達此目的，以之「協力治理整合架構」為分析架構，進一步探討池上鄉老人

服務的跨部門治理的發展歷程，分析池上鄉之所以能夠成功提供老人服務的關鍵因素，

同時提出對於未來其他地區的參考與建議。 

在池上鄉老人服務跨部門治理的過程中，不論公部門、私部門或 NPO 等多位受訪

者接提到的共識為：公部門有其必要性，但亦有其制度上的限制，再加上由於經費的缺

乏，已無法提供更多的服務。有鑑於此，「以民間部門為主要力量，公部門進行協助，

特別是法令規章、制度規劃等面向的改善」成為雙方共同的協力準則；在此準則下，公

私部門在提供池上鄉老人服務的過程中，成為可以相互支援、互補不足的合作關係。 

在量化研究方面，台東縣老人在各項需求之平均滿意程度得分，各構面中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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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調適」（74.0 分）的滿意度居首位，其次為「休閒育樂活動」（72.0 分）、「生活照

顧」（71.3 分）、「老人保護」（64.3 分）、「健康維護」（64.0 分）；平均滿意程度最差者為

「經濟安全」（57.5 分），顯示目前老人需求以經濟安全最需要改善。 

若以各鄉鎮進行分析，則「經濟安全」，以延平鄉平均滿意度 3.65 分為最高分、金

峰鄉 2.13 分為最低分；「健康維護」，以東河鄉 3.61 分為最高分、海端鄉 2.60 分為最低

分；「生活照顧」，以太麻里鄉的 3.84 分為最高分，達仁鄉的 3.13 分為最低分；「老人保

護」，以海端鄉 3.95 分為最高分、大武鄉 2.80 分為最低分；「心理與社會調適」，以海端

鄉 4.60 分為最高分、大武鄉 2.89 分為最低分；「休閒育樂活動」，海端鄉 4.00 分為最高

分，鹿野、綠島與蘭嶼則同為 3.00 為最低分。 

除以上之量化問卷外，本研究亦以開放型問題，詢問老人有關跨部門治理之問題。

首先是政府應加強之項目，所有受訪者中有 318 位針對此問題提供答案，其中以「加強

老人生活照顧、福利及活動」共 57項最高，其次為「改善交通（基礎建設、公車、接

駁車）」46項、「改善醫療」46項、「提供生活、工作及交通補助」33 項及「關懷一般、

身心障礙及獨居老人」2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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